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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台北海洋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強化與公民營企業及機構建立合作關係，以提升本校產學研

究等發展能量，協助企業提升產業競爭力，及促進國家社會繁榮，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八條之

規定，設置「產學合作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會），並訂定本校產學合作委員會設置要點（以下

簡稱本要點）。

二、本會委員由校長、副校長、主任秘書、教務長、學生事務長、總務長、研發長、國合長、人事室

主任、會計主任、圖資中心主任、進修推廣部部主任、海事人員訓練部部主任、體育室主任、校

務研究中心主任、通識中心主任、及各學術單位推派一名專任教師組成之，均為無給職，聘期一

年，期滿得連聘之。

三、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由校長擔任；另置執行秘書一人，由研發長兼任，辦理本會各項行政業務。

四、本會因業務需要，得簽請校長同意延聘校外業界顧問若干人，提供諮詢與建議；聘期一年，期滿

得連聘之。各學術單位得成立產學合作推動小組，負責推動產學合作等事宜。

五、本會每年至少召開一次會議，討論下列事項：

(一)本校教師與政府機關、事業機關、民間團體、學術研究機構等合作辦理之產學合作計畫。

(二)各學術單位辦理產學合作規章之審議。

(三)各學術單位簽訂之產學合作契約內容之審議。

(四)其他與產學合作有關事項。

六、本會通過之決議事項，應提請校務會議討論通過後實施。

七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。




